






万州建发〔2022〕9号


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和装饰装修项目
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可实行
[bookmark: _GoBack]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我区建设领域“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服务效能，依据《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规定，我区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和装饰装修项目办理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可实行告知承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全区范围内的一般政府投资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和线性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办理施工许可证的装饰装修项目。
二、申请条件
下列情况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可实行告知承诺制：
1.工程档案已随工程进度同步形成；
2.工程项目已依法组织并通过竣工验收；
3.建设单位在申报竣工联合验收前，自行组织参建各方对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事项进行查验后，确认不能达到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及移交要求，且不能在短期内整改完善。
三、办理程序
1.建设单位书面承诺在一定时限内按照归档要求完善和移交完整的建设工程档案（承诺时限自承诺之日起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承诺书》（附件1）一式三份，建设单位、区城建档案馆各存一份，一份用于联合验收申报。
2.建设单位凭签字签章完善的《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承诺书》，向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大厅竣工验收窗口申报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
3.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并联审批其他事项所需申请材料均齐备并已提出验收申请），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大厅竣工验收窗口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单。
4.区城建档案馆自受理通知单出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出具《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告知承诺制版附件2）交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大厅竣工验收窗口加盖印章。
四、有关要求
1.建设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承诺，在承诺时限内及时完成承诺事项。
2.区城建档案馆应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项目做好登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开展跟踪指导服务，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切实履行承诺。承诺期限逾期前一周，区城建档案馆应向建设单位催交档案，并发出《建设工程档案催交单》（附件3）。
3.对逾期未履行承诺事项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列入不诚信信息，一年内该单位的所有建设项目不再适用告知承诺。

附件1：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承诺书
附件2：《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告知承诺制版）
附件3：《建设工程档案催交单》


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4月24日


附件1：
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承诺书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名称）：
我单位建设的工程，已按合同完成全部施工内容，建设工程档案随工程进度同步形成，目前已通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但没有完成纸质档案装订和电子档案编制工作，尚未达到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要求。
根据《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特申请以承诺方式办理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并承诺在年月日前，按照要求移交一套完整的建设工程档案。若未履行承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特此承诺。
附件：1、施工许可证 
2、单位（子单位）划分表

  建设单位名称（公章）：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城建档案馆意见栏: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

渝城档验字
	工程名称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开工日期
	年月日
	竣工日期
	年月日

	单 位 名 称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意见：

依据《重庆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办法》（渝府令 第240号）有关规定，由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城乡建委对工程档案进行了审核，同意该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按承诺制办理。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建设工程档案催交单

（承诺单位名称）：
你单位于年月日，根据《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就（建设工程名称）提交了《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承诺书》，承诺事项已（ 临近 /超过 ）承诺期限，现对你单位进行第（ 一 /二 ）次催交，请按照承诺文件要求于    年    月    日前尽快履行承诺。
逾期未履行承诺事项，根据《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你单位将被列入不诚信名单，一年内所有建设项目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并根据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你单位进行处罚。
附：《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及移交承诺书》（复印件）

重庆市万州区城市建设档案馆
年   月  日



签收人：          签收时间：             单位公章：

本催交单一式两份，一份交承诺单位，一份由区城建档案馆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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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